 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见习人员承诺书
本人（姓名）___________，于______年_____月____日毕业，毕业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学校），取得_______(大学专科/大学本科/研究生)学历和_________（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）学位。
承诺:
1、 自愿参加青年就业见习到就业见习结束，保证填写的《青年就业见习申请表》信息真实有效。
2、 高校毕业生在离校两年内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，没有实现单位就业、没有社会保险参保记录、未在工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。
3、 失业青年在参加就业见习前，处于失业状态。
4、 就业见习期间不参加就业、创业，不担任或挂名企业法人、监事、股东、财务负责人等。不缴纳（或补缴）领取见习补贴月份的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等由单位缴纳的险种。
五、以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或失业青年身份参加见习，参加见习时不为在校生。见习期间若因升学等原因成为在校生（如专接本、升本、读研等），立即终止见习，并退还成为在校生期间领取的见习补贴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取消就业见习资格并如数退还见习期间申领的见习生活补助。如不退还，可能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，成为失信人员。
 承诺人（本人手写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
